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1654號

原      告  陳雅真  

被      告  創意國際服務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立私立摩登美容

            短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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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曾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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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75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

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餘新臺幣750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12年10月18日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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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司進行訪談，原告在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的情形下簽訂

了關於美甲全科及護膚SPA全科之補習服務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學費為新臺幣（下同）75,000元，原告並聽從對

方指示約定開課期間為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然

與訴外人即被告總監吳佳倫口頭約定以實際開始上課日作為

實際開課日之起始，原告並於當日以辦理消費者信用貸款之

方式繳納學費完畢，然原告於簽約並繳納完費用後回去思考

許久，認為似乎被銷售了不需要的課程，是原告在尚未開始

實際上課前，於112年11月10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與吳佳倫聯繫並表示要終止系爭契約及請求予以退費，孰料

被告竟以系爭契約並不能直接退費、需要將課程轉讓為由而

拒絕退費。原告後於113年3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訴

消費糾紛，被告於第一次調處後有私下找原告商談，要原告

簽署相關文件以同意由被告代為找人並將原告購買之課程轉

讓予他人以為退款，然原告認為這些都是話術，被告並持續

拖延置之不理，嗣原告又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

申訴消費爭議協商，然被告亦未於約定日期參加協商。而本

件原告與被告尚未實際約定開課日，是原告即屬在開業日前

向被告終止契約並申請退費，符合開課日及前60日申請退費

之情事，而截至今日，原告尚未實際簽到或使用課程資源，

是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學費75,000元等情，爰依系爭契

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

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以書狀辯稱：原告報告參加

被告學苑所開設之「美甲全科護膚SPA全科」課程，雙方於

112年10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課程開課日為112年10

月19日，修業期間自同日起至113年1月19日止。原告雖於

112年11月10日主動向被告招生老師詢問退費相關事宜，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經招生老師說明課程內容與相關規定後，原告即未再堅持退

費並續行修業，課程進行未曾中斷，顯示原告已接受並履行

系爭契約內容；嗣原告於113年3月再次提出退費申請，然查

其提出退費主張時業已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之期間，是

依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公告之退費規定第5款規定，原告所

提退費要求不符合法定退費條件。又原告退費申請並無法定

依據，然被告基於誠信原則與善意協助仍表示願意協助原告

尋找得以承接其課程之第三人，原告當時亦撤回退費申訴，

然經多方努力最終未能尋得承接者，實非被告可歸責，是被

告已依相關法規及系爭契約內容行事，對原告並無退費義務

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各當事人

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

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

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

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

之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

仍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實際開課日當

天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

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一千

元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結束

後，第二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

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四、學生於第

二日（次）上課後，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

二分之一。五、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

數不予退還。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定有明

文。

　㈡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契約影本、照片、LINE

對話紀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13日新北教社字第

1130477036號函、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

113年消保申字第52845號處理紀錄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

至45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系爭契約第

4條第1項約定「修業期間及開課日：自中華民國112年10月

19日至113年1月19日止 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第11條

第1項「退費手續：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

準則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

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詳如附件)」、兩造間暫收單之

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約定「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

理準則』第24條及『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規

定從優退費(108年4月30日起簽約者)。(一)學生於開課日前

第60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總額百分之95。但所收取之百分之5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

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59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

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百分之90。但所收取之百分之10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

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前（不

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

額百分之70。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

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3分之1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

者，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50。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期

間已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3分之1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

得全數不予退還。」，本件自應依系爭契約約定開課日112

年10月19日作為退費之計算基準日；又原告係於1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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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向被告為退款之請求乙節，有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

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5頁），此亦為被告自陳在案，是依

前開暫收單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自

得向被告請求退還37,500元（計算式：75,000×50％＝

37,500）；至原告雖主張開課日期應以簽約時兩造間口頭約

定以原告實際開始上課日時起算，然為被告所否認，亦與系

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相符，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

造曾有此合意，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其餘請求，則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

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

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9日起（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

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得上訴(20日)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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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預付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38條至第445條、第448條

至第450條、第454條、第455條、第459條、第462條、第463

條、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第471條至第473條及

第475條第1項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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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1654號
原      告  陳雅真  
被      告  創意國際服務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立私立摩登美容
            短期補習班








法定代理人  曾正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75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新臺幣750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12年10月18日在被告公司進行訪談，原告在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的情形下簽訂了關於美甲全科及護膚SPA全科之補習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學費為新臺幣（下同）75,000元，原告並聽從對方指示約定開課期間為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然與訴外人即被告總監吳佳倫口頭約定以實際開始上課日作為實際開課日之起始，原告並於當日以辦理消費者信用貸款之方式繳納學費完畢，然原告於簽約並繳納完費用後回去思考許久，認為似乎被銷售了不需要的課程，是原告在尚未開始實際上課前，於112年11月10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與吳佳倫聯繫並表示要終止系爭契約及請求予以退費，孰料被告竟以系爭契約並不能直接退費、需要將課程轉讓為由而拒絕退費。原告後於113年3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訴消費糾紛，被告於第一次調處後有私下找原告商談，要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以同意由被告代為找人並將原告購買之課程轉讓予他人以為退款，然原告認為這些都是話術，被告並持續拖延置之不理，嗣原告又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消費爭議協商，然被告亦未於約定日期參加協商。而本件原告與被告尚未實際約定開課日，是原告即屬在開業日前向被告終止契約並申請退費，符合開課日及前60日申請退費之情事，而截至今日，原告尚未實際簽到或使用課程資源，是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學費75,000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以書狀辯稱：原告報告參加被告學苑所開設之「美甲全科護膚SPA全科」課程，雙方於112年10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課程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修業期間自同日起至113年1月19日止。原告雖於112年11月10日主動向被告招生老師詢問退費相關事宜，然經招生老師說明課程內容與相關規定後，原告即未再堅持退費並續行修業，課程進行未曾中斷，顯示原告已接受並履行系爭契約內容；嗣原告於113年3月再次提出退費申請，然查其提出退費主張時業已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之期間，是依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公告之退費規定第5款規定，原告所提退費要求不符合法定退費條件。又原告退費申請並無法定依據，然被告基於誠信原則與善意協助仍表示願意協助原告尋找得以承接其課程之第三人，原告當時亦撤回退費申訴，然經多方努力最終未能尋得承接者，實非被告可歸責，是被告已依相關法規及系爭契約內容行事，對原告並無退費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結束後，第二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四、學生於第二日（次）上課後，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五、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契約影本、照片、LINE對話紀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13日新北教社字第1130477036號函、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113年消保申字第52845號處理紀錄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5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修業期間及開課日：自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止 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第11條第1項「退費手續：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詳如附件)」、兩造間暫收單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約定「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及『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規定從優退費(108年4月30日起簽約者)。(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60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95。但所收取之百分之5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59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90。但所收取之百分之10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70。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3分之1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50。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3分之1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本件自應依系爭契約約定開課日112年10月19日作為退費之計算基準日；又原告係於112年11月10日向被告為退款之請求乙節，有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5頁），此亦為被告自陳在案，是依前開暫收單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退還37,500元（計算式：75,000×50％＝37,500）；至原告雖主張開課日期應以簽約時兩造間口頭約定以原告實際開始上課日時起算，然為被告所否認，亦與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相符，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曾有此合意，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其餘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9日起（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得上訴(20日)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預付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38條至第445條、第448條至第450條、第454條、第455條、第459條、第462條、第463條、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第471條至第473條及第475條第1項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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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75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

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餘新臺幣750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12年10月18日在被

    告公司進行訪談，原告在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的情形下簽訂

    了關於美甲全科及護膚SPA全科之補習服務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學費為新臺幣（下同）75,000元，原告並聽從對

    方指示約定開課期間為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然

    與訴外人即被告總監吳佳倫口頭約定以實際開始上課日作為

    實際開課日之起始，原告並於當日以辦理消費者信用貸款之

    方式繳納學費完畢，然原告於簽約並繳納完費用後回去思考

    許久，認為似乎被銷售了不需要的課程，是原告在尚未開始

    實際上課前，於112年11月10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與吳佳倫聯繫並表示要終止系爭契約及請求予以退費，孰料

    被告竟以系爭契約並不能直接退費、需要將課程轉讓為由而

    拒絕退費。原告後於113年3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訴

    消費糾紛，被告於第一次調處後有私下找原告商談，要原告

    簽署相關文件以同意由被告代為找人並將原告購買之課程轉

    讓予他人以為退款，然原告認為這些都是話術，被告並持續

    拖延置之不理，嗣原告又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

    申訴消費爭議協商，然被告亦未於約定日期參加協商。而本

    件原告與被告尚未實際約定開課日，是原告即屬在開業日前

    向被告終止契約並申請退費，符合開課日及前60日申請退費

    之情事，而截至今日，原告尚未實際簽到或使用課程資源，

    是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學費75,000元等情，爰依系爭契

    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

    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以書狀辯稱：原告報告參加

    被告學苑所開設之「美甲全科護膚SPA全科」課程，雙方於1

    12年10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課程開課日為112年10

    月19日，修業期間自同日起至113年1月19日止。原告雖於11

    2年11月10日主動向被告招生老師詢問退費相關事宜，然經

    招生老師說明課程內容與相關規定後，原告即未再堅持退費

    並續行修業，課程進行未曾中斷，顯示原告已接受並履行系

    爭契約內容；嗣原告於113年3月再次提出退費申請，然查其

    提出退費主張時業已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之期間，是依

    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公告之退費規定第5款規定，原告所提

    退費要求不符合法定退費條件。又原告退費申請並無法定依

    據，然被告基於誠信原則與善意協助仍表示願意協助原告尋

    找得以承接其課程之第三人，原告當時亦撤回退費申訴，然

    經多方努力最終未能尋得承接者，實非被告可歸責，是被告

    已依相關法規及系爭契約內容行事，對原告並無退費義務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各當事人

    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

    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

    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

    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

    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

    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

    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結束後，

    第二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

    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四、學生於第二日

    （次）上課後，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

    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

    之一。五、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

    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

    予退還。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契約影本、照片、LINE

    對話紀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13日新北教社字第11

    30477036號函、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11

    3年消保申字第52845號處理紀錄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

    45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系爭契約第4

    條第1項約定「修業期間及開課日：自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

    日至113年1月19日止 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第11條第

    1項「退費手續：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

    則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

    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詳如附件)」、兩造間暫收單之補

    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約定「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

    則』第24條及『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規定從優退

    費(108年4月30日起簽約者)。(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60日以

    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

    之95。但所收取之百分之5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

    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59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開始前提

    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90

    。但所收取之百分之10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三

    、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

    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

    70。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後且未逾

    全期(或總課程時數)3分之1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

    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50。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

    (或總課程時數)之3分之1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

    退還。」，本件自應依系爭契約約定開課日112年10月19日

    作為退費之計算基準日；又原告係於112年11月10日向被告

    為退款之請求乙節，有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35頁），此亦為被告自陳在案，是依前開暫收單

    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自得向被告請

    求退還37,500元（計算式：75,000×50％＝37,500）；至原告

    雖主張開課日期應以簽約時兩造間口頭約定以原告實際開始

    上課日時起算，然為被告所否認，亦與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

    不相符，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曾有此合意，原

    告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其餘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

    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

    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9日起（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

    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得上訴(20日)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預付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38條至第445條、第448條

    至第450條、第454條、第455條、第459條、第462條、第463

    條、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第471條至第473條及

    第475條第1項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北小字第1654號

原      告  陳雅真  

被      告  創意國際服務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立私立摩登美容

            短期補習班









法定代理人  曾正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其中新臺幣75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新臺幣750元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12年10月18日在被告公司進行訪談，原告在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的情形下簽訂了關於美甲全科及護膚SPA全科之補習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學費為新臺幣（下同）75,000元，原告並聽從對方指示約定開課期間為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然與訴外人即被告總監吳佳倫口頭約定以實際開始上課日作為實際開課日之起始，原告並於當日以辦理消費者信用貸款之方式繳納學費完畢，然原告於簽約並繳納完費用後回去思考許久，認為似乎被銷售了不需要的課程，是原告在尚未開始實際上課前，於112年11月10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與吳佳倫聯繫並表示要終止系爭契約及請求予以退費，孰料被告竟以系爭契約並不能直接退費、需要將課程轉讓為由而拒絕退費。原告後於113年3月8日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訴消費糾紛，被告於第一次調處後有私下找原告商談，要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以同意由被告代為找人並將原告購買之課程轉讓予他人以為退款，然原告認為這些都是話術，被告並持續拖延置之不理，嗣原告又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消費爭議協商，然被告亦未於約定日期參加協商。而本件原告與被告尚未實際約定開課日，是原告即屬在開業日前向被告終止契約並申請退費，符合開課日及前60日申請退費之情事，而截至今日，原告尚未實際簽到或使用課程資源，是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學費75,000元等情，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惟以書狀辯稱：原告報告參加被告學苑所開設之「美甲全科護膚SPA全科」課程，雙方於112年10月19日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課程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修業期間自同日起至113年1月19日止。原告雖於112年11月10日主動向被告招生老師詢問退費相關事宜，然經招生老師說明課程內容與相關規定後，原告即未再堅持退費並續行修業，課程進行未曾中斷，顯示原告已接受並履行系爭契約內容；嗣原告於113年3月再次提出退費申請，然查其提出退費主張時業已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一之期間，是依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公告之退費規定第5款規定，原告所提退費要求不符合法定退費條件。又原告退費申請並無法定依據，然被告基於誠信原則與善意協助仍表示願意協助原告尋找得以承接其課程之第三人，原告當時亦撤回退費申訴，然經多方努力最終未能尋得承接者，實非被告可歸責，是被告已依相關法規及系爭契約內容行事，對原告並無退費義務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但所收取之百分之十部分逾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結束後，第二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四、學生於第二日（次）上課後，且未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五、學生於達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所收取之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固據提出系爭契約影本、照片、LINE對話紀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13日新北教社字第1130477036號函、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案件113年消保申字第52845號處理紀錄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5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修業期間及開課日：自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止 開課日為112年10月19日」、第11條第1項「退費手續：依教育部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詳如附件)」、兩造間暫收單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約定「依『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及『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規定從優退費(108年4月30日起簽約者)。(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60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95。但所收取之百分之5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59日至實際開課日當天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90。但所收取之百分之10部分逾1,000元部分，仍應退還。三、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70。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2日（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3分之1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50。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之3分之1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本件自應依系爭契約約定開課日112年10月19日作為退費之計算基準日；又原告係於112年11月10日向被告為退款之請求乙節，有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5頁），此亦為被告自陳在案，是依前開暫收單之補習班退費規則說明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自得向被告請求退還37,500元（計算式：75,000×50％＝37,500）；至原告雖主張開課日期應以簽約時兩造間口頭約定以原告實際開始上課日時起算，然為被告所否認，亦與系爭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相符，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曾有此合意，原告此部分主張，即非可採，其餘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款、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9條第1項第1款、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9日起（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戴于茜

得上訴(20日)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500元　　　　　　　　原告預付

合　　　　計　　　　　　 1,5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38條至第445條、第448條至第450條、第454條、第455條、第459條、第462條、第463條、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第471條至第473條及第475條第1項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